附件1   

北京市美好家园选树标准

小区名称：    区          小区           得分：      

	序号
	选树

内容
	具体标准
	权重占比
	分值
	得分

	一
	业主满意度
	1.小区业主对物业管理满意度高于90%
	20%
	10
	

	
	
	2.小区物业投诉量处于全市后5%
	
	5
	

	
	
	3.小区物业诉求得到快速响应、解决
	
	5
	

	二
	街道（乡镇）社区建立党建引领

机制
	1.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依法指导、监督业委会（物管会）的工作
	20%
	2
	

	
	
	2.街道（乡镇）建立综合执法工作机制和协同解决物业管理的工作机制
	
	2
	

	
	
	3.居（村）民委员会在街道（乡镇）指导下建立党建引领下的物业协商共管机制
	
	3
	

	
	
	4.社区牵头建立的多方联动机制有效发挥作用，有效解决物业管理的重大事项、重要问题、重点工作 
	
	3
	

	
	
	5.小区有党建活动场所，实现了党的工作覆盖
	
	3
	

	
	
	6.小区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
	
	3
	

	
	
	7.小区组织开展精神文明活动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
	
	4
	

	三
	物业管理服务高效便捷
	1.小区物业服务信息公开规范
	28%
	2
	

	
	
	2.小区物业收费率≥95%
	
	2
	

	
	
	3.小区客服服务热情、规范
	
	2
	

	
	
	4.小区环境卫生干净、整洁
	
	1
	

	
	
	5.小区绿化养护良好
	
	2
	

	
	
	6.小区设施设备维护及时、专业
	
	2
	

	
	
	7.小区秩序维护良好
	
	2
	

	
	
	8.物业企业履行发现、制止、报告责任
	
	1
	

	
	
	9.定期听取业主的意见和建议，接受业主的监督，改进和完善服务
	
	2
	

	
	
	10.及时向业主、物业使用人告知安全、合理使用物业的注意事项；发现有安全隐患的，及时设置警示标志，采取措施排除隐患或向有关专业机构报告
	
	2
	

	
	
	11.配合街道办事（乡镇）、行政执法机关和居（村）民委员会做好物业管理工作
	
	2
	

	
	
	12.物业企业参与老旧小区管理工作的覆盖
	
	3
	

	
	
	13.小区智能化管理的实施
	
	2
	

	
	
	14.开展友好社区建设
	
	3
	

	四
	业委或物管会发挥实际作用
	1.小区依法组建了业委会或物管会
	12%
	2
	

	
	
	2.业委会（物管会）依法备案、业委会或物管会定期召开会议、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 
	
	2
	

	
	
	3.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及时了解业主（物业使用人）的意见和建议
	
	2
	

	
	
	4.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定期向业主通报工作情况
	
	2
	

	
	
	5.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协调解决因物业使用维护和管理产生的纠纷
	
	2
	

	
	
	6.业委会（物管会）配合、支持居（村）民委会依法履职，并接受指导和监督
	
	2
	

	五
	业主积极参与物业管理
	1.小区居民积极参与物业协商议事
	20%
	4
	

	200020
	
	2.小区无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现象
	
	4
	

	
	
	3.小区无高空抛物
	
	4
	

	
	
	4.小区实施生活垃圾分类
	
	4
	

	
	
	5.小区无擅自拆改建筑物承重结构、主体结构现象
	
	4
	

	六
	一票否决项
	1.小区业主满意度低于80%

	
	
	2.小区在近两年内出现与物业管理相关的安全事故

	
	
	3.小区被列入全市“治理类”小区

	
	
	4.小区接诉即办物业管理有效投诉集中

	
	
	5.小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风险

	
	
	6.物业企业存在乱收费等侵犯小区业主利益情况

	
	
	7.小区业委会或物管会人员存在违法或侵犯业主利益行为


注：一票否决项，即小区存在所列情况的，一律不得作为选树项目。

附件2
北京市2025年度      区美好家园典型案例推荐表

	序号
	区
	项目名称
	所在街道乡镇
	物业

企业
	项目

负责人

姓名
	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